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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生畢業口試資格確認單
姓名：             學號：                組別：□資管組 □科技組
一、 修課規定： 總計獲得   畢業學分
	先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或已抵免
	修習學期

	
	
	
	
	

	
	
	
	
	

	
	
	
	
	

	
	
	
	
	

	
	
	
	
	

	
	
	
	
	

	
	
	
	
	

	
	
	
	
	

	
	不計入畢業學分

	必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或已抵免
	修習學期

	
	
	
	
	

	
	
	
	
	

	
	
	
	
	

	
	
	
	
	

	
	
	
	
	

	
	
	
	
	

	
	
	
	
	

	
	共計   畢業學分

	本系選修課程

組別

企業組

決策組

科技組


	組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或已抵免
	修習學期

	
	
	
	
	
	

	
	
	
	
	
	

	
	
	
	
	
	

	
	
	
	
	
	

	
	
	
	
	
	

	
	共計   畢業學分

	外系選修課程
	課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或已抵免
	修習學期

	
	
	
	
	
	

	
	
	
	
	
	

	
	
	
	
	
	

	
	
	
	
	
	

	
	
	
	
	
	

	
	
	
	
	
	

	
	共計   畢業學分


※修業規定請參閱「碩士班修課辦法第三、四、五條」
二、 論文計畫提報（Proposal）舉行日期：                      _
     學位考試(Final)舉行日期(     年    月    日)，確認Proposal與Final相
     隔三個月(含)以上。
三、 研討會論文發表(僅適用於九十一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
     指導老師是否同意豁免： □是，老師同意學生豁免   □否，學生需發表
	篇名
	

	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地點
	國家：          地區：

	共同作者姓名
*填寫範例：
英文姓名(中文姓名)
	

	發表日期
	

	以政大資管系名義發表
	□是  □否

	研討會級別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 

	個人獲得之點數
	獲得          點數
※1篇1點，碩士畢業所需研討會文章篇數之計算，應以各篇論文所列扣除本系專、兼任及共同指導教師之作者數為分母，來計算同學之該論文所佔之比例，再加總計算。其總數應至少為 0.5(含)以上


四、 英文能力(請勾選)
______ (1)托福舊制(PBT)至少達 550 (含)以上。
______ (2)托福新制-電腦托福(CBT)至少達 213 (含)以上。
______ (3)托福新制-網路托福(iBT)至少達 79 (含)以上。
______ (4) IELTS 至少達 6.0 級(含)以上。
______ (5)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以上。

______ (6) TOEIC 至少達 750 (含)以上。
______ (7) Cambridge Certificate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 FCE （含）以上。
______ (8)至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大學語言中心修習108小時的英文課程，每門課成績需達70分以上，且其中至少有1/3為寫作課程、1/3為會話課程。課程限於兩年內修畢方為有效。
申請人簽章：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指導教授簽章：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助教查核：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學年     學期
£碩士班  £博士班 學位考試確認表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帳號

	
	
	
	

	論文題目

（中英文）
	中文
	

	
	英文
	 (如無英文論文名稱者可不填)

	確認事項
	學生確認
	指導教授確認

	碩士生
	碩士研究生至少需修滿三十五畢業學分
	 □是，修滿35學分

 □否
	 □是，修滿35學分

 □否

	碩士生
	第七條學術發表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課辦法之第七條，規定碩士生需完成學術發表，如因投稿時程或投稿被拒等原因，指導老師可於指導學生申請學位考試時，個案考量是否豁免該生第七條學術發表之畢業條件。
	 □學術已發表

 □學術將發表，文章已接受

 □學術未發表
	 □是，老師同意學生豁免
(指導教授簽名)

 □否，學生需發表


	碩博士生
科技組
	科技組DEMO發表是否完成
	 □是，完成發表日
   (     年    月    日)
 □否
	 □是，完成發表
   (指導教授簽名)

 □否

	碩博士生
	學位論文全文授權
依學位授予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提供公眾於國家圖書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一)離校後，電子論文：
 □立即公開
 □延後1-5年公開
(二)離校後，紙本論文：
 □立即公開
 □因涉及機密及專利原因，
   延後公開紙本論文，延後
   公開年限最長為5年
	 □是，老師同意學生離校
   學位論文繳交方式
   (指導教授簽名)

 □否

	碩博士生
	學位論文撰寫語系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碩博士生
	學位論文與系所專業相符
	 □是，論文與專業相符

 □否
	 □是，論文與專業相符

 □否

	口試委員資格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辨理。口試委員應遵守利益迴避，如：與博士生任職於同一間公司、博士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應迴避擔任口試委員。
	 □是，委員資格符合規定

 □否
	 □是，委員資格符合規定

 □否

	學生簽名
	＿＿＿＿年＿＿＿＿月＿＿＿＿日

	指導教授簽名
	＿＿＿＿年＿＿＿＿月＿＿＿＿日


